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徐嘉庆

本报讯 今年以来，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

分局持续加大对假冒商品犯罪打击力度， 扎

实推进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的双提升。 近

日， 在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指导下， 杨浦警方

成功侦破一起销售假冒知名品牌红酒案， 抓

获犯罪嫌疑人 11 名， 当场缴获假冒红酒

100余箱。

今年 5月， 分局经侦支队接到市民报案

称， 其在一名姓曾的“代理商” 处购买了一

批知名品牌红酒， 但无论是口感还是色泽上

都与以往购买的存在较大差异， 疑似假酒。

获取线索后， 杨浦警方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工

作。 经品牌权利方鉴定， 该批次红酒确系假

冒商品， 杨浦警方随即立案侦查。

警方以曾某为突破口， 进行溯源调查。

经过循线深挖， 一条销售、 仓储、 运输假冒

品牌红酒的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警方很快便

锁定了一个以梁某、 苏某为首的销售假冒品

牌红酒的犯罪团伙， 并逐步查清了团伙成员

的组织架构和仓储窝点所在位置。

时机成熟， 警方兵分多路， 在属地公安

机关的协助下， 于广东、 河南、 江苏等地同

步开展收网行动， 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共

抓获犯罪嫌疑人 11 名， 缴获假冒品牌红酒

100 余箱。 到案后， 犯罪嫌疑人梁某、 苏某

等人均对自己销售假冒品牌红酒的作案行为

供认不讳。 经查， 梁某、 苏某等人累计销售

假冒品牌红酒 1万余瓶。

目前， 犯罪嫌疑人梁某、 苏某因涉嫌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

批准逮捕， 其余 9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杨浦警方正对该案进行全力

侦办， 对于假冒货源、 品牌标识等进一步溯

源打击。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林颖 陆辰彬

都说每一个成功的创始人背后， 都该有

一个彼此惺惺相惜的合伙人， 但当不幸遭遇

合伙人的“背叛”， 合伙财产被合伙人无偿转

让， 其余合伙人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近

日， 青浦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合伙人偷转企业商标

小李、 小张等人合伙， 共同创业时设立

了“爱学习中心” 这一合伙企业， 以“爱”

品牌 （化名） 对外提供求职留学咨询服务。

不久， 小李发现爱学习中心名下的“爱”

商标被执行事务合伙人小张擅自无偿转让至

小张岳父开设的聪聪公司名下， 并由聪聪公

司对外以“爱” 品牌名义招揽业务。

小李作为爱学习中心的合伙人， 将小张、

聪聪公司起诉到人民法院， 要求共同返还爱

学习中心资产 100万元。

小李诉称： 小张擅自无偿转移“爱” 商

标所有权， 并以聪聪公司名义对外承揽

“爱” 品牌下的所有业务， 侵占了爱学习中

心的经济利益及商业机会。 聪聪公司配合实

施了侵占爱学习中心资产的行为， 构成共同

侵权。

被告小张辩称： 不同意小李全部诉讼请

求。 小张作为爱学习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 有权独立处置合伙企业财产。 因业务开

展需要， 小张在未与其他合伙人商议的情况

下， 将“爱” 商标无偿转让至聪聪公司名

下， 乃权宜之计， 之后聪聪公司会无偿返

还。

被告聪聪公司辩称： 不同意小李全部诉

讼请求。 小李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聪聪公

司存在侵权行为以及由此导致爱学习中心损

失。

审理中， 小李申请对聪聪公司经营收入

（含利润） 进行司法审计， 并对“爱” 品牌价

值 （不限于“爱” 商标价值） 进行评估。 但

因评估资料不完整等原因， 无法进行审计、

评估。 诉讼过程中， 聪聪公司已将“爱” 商

标变更至爱学习中心名下。

法院：酌定共同偿还40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小张

向聪聪公司转让“爱” 商标的行为是否侵害

了爱学习中心的权益以及偿还金额的认定。

关键在于判断小张无偿转让商标这一行为是

否属于出于商业判断的正常经营决策行为。

两被告对于商标转让行为的决策必要性及在

此行为前的信息收集工作未举证， 人民法院

难以相信小张的无偿转让决策是对交易背景

充分了解、 获取足够信息比对的情况下作出

的。 两被告的商标转让行为， 未有证据显示

起到了保障企业资产、 提升企业持续经营价

值等作用。

小张未就存在 《合伙人一致行动协议》

等进行举证， 在合伙协议未有相关约定的情

况下， 转让或处置合伙企业财产权利， 应取

得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综上， 小张无偿转让登记于爱学习中心

名下的无形资产———“爱” 商标， 确实侵害了

爱学习中心财产权益， 应负相应责任。

聪聪公司作为理性的商事主体， 对于无

偿转让商标权属之意义应予明知， 结合聪聪

公司相关投资人与小张的特殊身份关系、 后

续的业务经营行为， 小李主张聪聪公司对此

行为共同承担偿还义务， 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因无法完成审计、 评估， 综合考量双方举证

程度、 行为过错、 小张自认“爱” 品牌价值、

聪聪公司财务状况、 “爱” 品牌回转情况等，

法院最终酌定小张、 聪聪公司共同偿还爱学

习中心 40万元。

该案目前已生效。

（文中所涉名称均为化名）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沈佳青

本报讯 两男子组队“打飞的” 来沪行

窃， 一天连盗 9 部手机， 本以为神不知鬼不

觉， 不料仅半天就被抓获归案。 近日， 经徐

汇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法院以盗窃罪依法判

处陈某有期徒刑 2 年 7 个月， 并处罚金 8000

元； 依法判处连某某有期徒刑 2 年 4 个月，

并处罚金 6000元。

据毕小姐回忆， 去年 11 月 29 日早上 8

点半左右， 她走在上班途中， 却不知被两个

黑影尾随其后， 其中一人将“黑手” 伸向了

她的上衣口袋， 她却浑然不知， 事后准备翻

看手机时， 却惊讶地发现手机不翼而飞， 毕

小姐只好去派出所报案。

调取监控后， 11 月 29 日晚， 嫌疑人陈

某、 连某某被抓获归案。 经查陆续发现陈某、

连某某在当日接连作案。

据悉， 两人在网上认识， 平日都无所

事事， 一合计决定“组队” 盗窃。 为掩人

耳目， 两人决定坐飞机前往上海， 一人望

风， 一人作案， 接连盗窃 9 部手机， 涉案

财物价值 3 万余元， 两人销赃获利 9000 余

元。

据陈某交代， 他们特地选在雨天， 以伞

作掩护， 互相配合， 互相望风， 专挑防范意

识不强的年轻姑娘、 小伙下手。

两人都有前科， 刑满释放后仍抱着投机

心理， 以扒窃为生， 此番组队盗窃是希望借

机“捞钱”。

近日， 徐汇检察院依法以盗窃罪对陈某、

连某某提起公诉， 徐汇法院依法作出如上判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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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再婚对象竟是“花花公子”诈骗惯犯
男子因诈骗罪获刑10个月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蒋芸芬

本报讯 离异多年、 带女儿独自生活的

何女士经人介绍认识了看似优质的再婚对象

沈某， 可谁知对方只是一个“花花公子” 和

诈骗惯犯。 日前经松江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松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沈某有期徒刑 10 个

月， 缓刑 1年， 并处罚金 2000元。

相识之初， 沈某对何女士说自己在事业

单位工作， 是一个小领导， 名下有七八套房

产， 在外地还有一套四合院和几处门面房，

每年靠收租就能赚 180 余万元。 何女士觉得

对方条件不错， 而且很真诚地想和自己步入

婚姻殿堂， 加上又是熟人介绍， 就对沈某十

分信任。 因此， 当沈某在认识没几天后就提

出要借 3 万多元用于装修二人的婚房时， 何

女士尽管连婚房都没去过， 还是立刻给对方

转了钱。

当时的何女士处在找到如意郎君的喜悦

里， 她先是带着自己的女儿和沈某的女儿倩

倩一起去旅游， 旅游归来后又和沈某计划买

车、 交换结婚见面礼等婚前准备工作。 但是

在这一过程中， 沈某多次许诺由自己买单，

却都以“身边没现金” 等理由赖账或请何女

士母女垫付。

几个月后， 何女士渐渐发现了不对劲，

沈某一次次让自己“垫付”， 却没有归还钱

款。 很快， 何女士了解到， 沈某不带自己回

家的原因， 居然是他家里还住着他的前女

友。 不仅如此， 沈某除了和倩倩的母亲有过

一段婚姻外， 还曾离过四次婚， 也经常换女

朋友， 是个名副其实的“花花公子”。 而沈

某所说的经济状况也都是假的， 他其实没有

工作。

发现真相的何女士多次向沈某讨要总计

2.4万元的欠款， 但始终无果， 沈女士便选择

了报警。 得知何女士报案后， 沈某立刻归还

了所有欠款， 何女士对沈某出具谅解书， 公

安机关对沈某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可是， 沈某并不仅仅是个不真诚的结婚

对象。 2022 年 12 月， 因涉及另一起诈骗案，

他又接到公安机关的电话通知前往派出所投

案， 并归还了相应钱款。 但是， 他先后两

次虚构事实， 编造理由， 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向他人借钱或要钱的行为已经构成诈骗

罪。 今年 5 月， 该案移送松江检察院审查

起诉， 松江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沈某提

起公诉。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卫锋

本报讯 汽车改装在年轻群体中十分流

行， 爱车人士根据自己的风格改装“座驾”，

以提升汽车的性能和颜值， 充分彰显个性。

但是， 改装车辆发生事故， 理赔时遭到保险

公司拒绝， 从而诉至法院的情况时有发生。

那么， 保险公司对改装车辆是否一定可以免

责？ 车主该如何合法改装车辆？ 日前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

爱车人士陈先生对汽车的刹车盘、 油门

踏板等部件进行过改装。 2020 年 1 月 1 日，

陈先生驾驶该汽车在某路段左转弯时， 由于

未避让直行车辆， 致两车相撞。 交警认定，

陈先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陈先生支付

17.6万元车辆维修费后申请保险理赔， 保险

公司却以投保车辆进行过改装， 增加了车辆

风险且未及时告知为由拒赔。 陈先生遂将保

险公司起诉至浦东法院。

陈先生诉称， 自己在车辆改装时， 加装

了平衡杠， 换了一个性能更好的刹车盘， 并

没有使车辆的危险系数显著增加， 且事故的

发生是转弯未让直行造成， 与车辆的动力系

统及刹车系统改装并没有因果关系。 保险公

司也没有就相关的免责条款进行加粗提示或

特别说明， 免责条款不应生效。

保险公司则认为， 投保车辆改装部位涉

及车辆的动力系统及刹车系统， 这是组成车

辆行驶的重要安全因素， 显著增加了车辆风

险， 导致此次事故发生， 且陈先生没有将改

装车辆的风险事项及时告知保险公司， 属于

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

浦东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

为： 保险公司是否对涉案改装车辆的事故损

失免责？ 本案中， 陈先生驾车发生事故， 是

由于左转时未避让直行车辆所致， 保险公司

并未举证证明投保车辆的改装造成车辆危险

程度显著增加， 进而导致此次事故发生。 同

时， 陈先生在道路上以正常速度行使过程中

发生交通事故， 属于双方在签订保险合同时

应当合理预见到的承保风险， 保险公司应当

依约予以理赔。

据此， 浦东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保险

金 17.6 万元。 保险公司不服上诉， 二审维

持原判。

【法官说法】

本案承办法官张文忠表示， 擅自改装车

辆存在一定的法律和安全风险， 相关法律纠

纷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

根据我国 《保险法》 规定， 因改变车辆

用途、 使用范围、 改装车辆等原因导致标的

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 被保险人应当按

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 未履行通知义

务， 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

的保险事故， 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对此应当注意两点： 其一， 车辆的危险程度

显著增加， 应足以影响保险公司收取保费的

金额或决定是否承保； 其二， 事故的发生与

改装车辆增加的风险因素应当具有因果关

系。 需注意的是， 若保险合同中约定对改装

车辆发生的事故免责， 且保险公司对该免责

条款以加粗、 加黑等方式尽到提示注意义

务， 即便事故的发生与改装车辆增加的风险

因素不具有因果关系， 保险公司亦可能因此

免于赔偿。

根据我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 在不影

响行车安全和识别号牌的情况下， 机动车所

有人可以对车内的装饰进行改装， 若车主变

更车身颜色、 更换发动机、 车身或者车架

等， 应当及时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

手续。 因改装车辆具有较大的风险和专业

性， 建议车主尽量避免改装车辆， 确要改装

的尽量向当地车管所进行咨询， 并及时通知

保险公司进行备案， 避免发生事故时， 保险

权益落空。

改装车发生事故 理赔时遭拒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败诉

名贵红酒竟来自“小作坊”？
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

合伙人偷转企业无形资产？
法院：酌定偿还40万元

组队“打飞的”来沪行窃 一天盗9部手机
两人犯盗窃罪被分别判刑


